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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 4月 3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谨随函附上苏丹共和国总统奥马尔·哈桑·艾哈迈德·巴希尔 2018 年 3 月

19 日发布的第 211(2018)号总统令副本(见附件)，总统令将苏丹政府宣布的所有

行动区内的单方面停火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。 

 单方面停火的继续延长体现苏丹政府充分致力于为恢复非洲联盟(非洲联盟

高级别执行小组)发起的和平会谈创造有利氛围。 

 谨提请你注意此事，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临时代办 

马吉迪·艾哈迈德·穆法达勒·努尔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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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 4月 3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信的附件 

[原件：阿拉伯文] 

共和国第 211(2018)号法令 

延长停火 

共和国总统， 

 依照 2005 年苏丹共和国《过渡宪法》第 58 条第(1)款，经审查第 897(2017)

号总统令，为推进有关主张和平、反对战争的国家政策，落实全国对话成果并使

那些拿起武器者加入和平与民族和解进程，颁布以下法令： 

延长停火 

1. 所有行动区的停火将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。 

2. 本法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3. 主管当局必须执行本法令。 

 回历 1439 年 7 月 12 日，即公元 2018 年 3 月 19 日签署颁布。 

 

共和国总统 

奥马尔·哈桑·艾哈迈德·巴希尔元帅(签名) 

 


